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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范發秀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09 日   

住址： 桃園縣中壢市中原里２鄰大同路６１號（△通報住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原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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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24 筆） 

1 頭屋鄉頭屋段 0655-0002 地號，面積：62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76 分之 3 

2 頭屋鄉頭屋段 0655-0010 地號，面積：5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76 分之 3 

3 頭屋鄉頭屋段 0655-0011 地號，面積：11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76 分之 3 

4 頭屋鄉頭屋段 0692-0000 地號，面積：20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52 分之 3 

5 頭屋鄉頭屋段 0693-0002 地號，面積：56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52 分之 3 

6 頭屋鄉頭屋段 0697-0012 地號，面積：2,69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52 分之 3 

7 頭屋鄉頭屋段 0697-0013 地號，面積：2,19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52 分之 3 

8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022-0000 地號，面積：2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 分之 1 

9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605-0001 地號，面積：61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 分之 1 

10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606-0002 地號，面積：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 分之 1 

11 頭屋鄉頭屋段一小段 1056-0000 地號，面積：5,375.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 分之 1 

12 頭屋鄉頭屋段一小段 1057-0000 地號，面積：475.5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 分之 1 

13 頭屋鄉頭屋段一小段 1057-0001 地號，面積：152.1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 分之 1 

14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1073-0000 地號，面積：41.4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04 分之 21 

15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1091-0000 地號，面積：360.1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04 分之 21 

16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1159-0000 地號，面積：2,489.0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52 分之 3 

17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1160-0000 地號，面積：3,483.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52 分之 3 

18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1161-0000 地號，面積：1,449.9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52 分之 3 

19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1162-0000 地號，面積：888.4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52 分之 3 

20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1163-0000 地號，面積：2.15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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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 552 分之 3 

21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1167-0000 地號，面積：323.5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52 分之 3 

22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1168-0000 地號，面積：169.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52 分之 3 

23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1169-0000 地號，面積：1.8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52 分之 3 

24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1170-0000 地號，面積：304.9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52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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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朱張通英        死亡日期：103 年 07 月 18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７鄰館南２０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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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8筆） 

1 頭屋鄉仁隆段 0841-0000 地號，面積：2,07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頭屋鄉仁隆段 0841-0001 地號，面積：1,45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頭屋鄉仁隆段 0841-0002 地號，面積：19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4 頭屋鄉仁隆段 0841-0003 地號，面積：19,33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5 頭屋鄉仁隆段 0853-0000 地號，面積：9,08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6 頭屋鄉仁隆段 0854-0010 地號，面積：29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7 頭屋鄉仁隆段 0854-0034 地號，面積：4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8 頭屋鄉仁隆段 0854-0035 地號，面積：1,46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 ��
343

�

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湯昭郎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22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嘉盛里２６鄰復興路五段７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嘉盛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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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4筆） 

1 苗栗市大倫段 1255-0000 地號，面積：450.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6,300 分之 3,365 

2 苗栗市大倫段 1259-0000 地號，面積：56.8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頭屋鄉枋寮坑段 0002-0000 地號，面積：23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4 頭屋鄉枋寮坑段 0008-0001 地號，面積：86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苗栗市大倫段 00321-000 建號，門牌：玉清里１３鄰育英街６８號  

 面積：222.1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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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鴻恩        死亡日期：103 年 11 月 2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４鄰凱悅６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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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2筆） 

1 頭屋鄉外獅潭段 0490-0000 地號，面積：3,61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624 分之 98 

2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0015-0000 地號，面積：285.0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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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鴻恩        死亡日期：103 年 11 月 20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１１鄰１２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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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外獅潭段 0498-0002 地號，面積：2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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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鴻恩        死亡日期：103 年 11 月 20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獅潭村１１鄰１２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獅潭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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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外獅潭段 0498-0003 地號，面積：1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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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鴻恩        死亡日期：103 年 11 月 20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１１鄰１２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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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外獅潭段 0827-0000 地號，面積：20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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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鴻恩        死亡日期：103 年 11 月 20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鄉１１鄰１２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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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外獅潭段 1022-0000 地號，面積：2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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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彭光業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２鄰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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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仁隆段 0419-0000 地號，面積：36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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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彭光業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２鄰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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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仁隆段 0427-0000 地號，面積：42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160 分之 2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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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彭光業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２鄰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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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仁隆段 0427-0001 地號，面積：12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160 分之 2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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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彭光業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２鄰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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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仁隆段 0428-0000 地號，面積：41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160 分之 2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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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彭光業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２鄰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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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仁隆段 0429-0000 地號，面積：1,16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160 分之 2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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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彭光業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２鄰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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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仁隆段 0430-0000 地號，面積：1,42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160 分之 2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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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彭光業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２鄰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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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仁隆段 0430-0001 地號，面積：38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160 分之 2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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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彭光業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２鄰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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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仁隆段 0430-0002 地號，面積：15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160 分之 24 

  建物部分（共 0棟） 



�� ��
343

�

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彭光業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２鄰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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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仁隆段 0434-0000 地號，面積：11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160 分之 2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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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彭光業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２鄰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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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仁隆段 0515-0000 地號，面積：34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160 分之 2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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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彭光業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２鄰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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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仁隆段 0809-0000 地號，面積：4,95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160 分之 2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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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彭光業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２鄰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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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仁隆段 0809-0001 地號，面積：3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160 分之 2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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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鼎發        死亡日期：103 年 10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飛鳳村４鄰飛鳳４５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飛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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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天花湖小段 0483-0002 地號，面積：9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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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游源和        死亡日期：103 年 12 月 16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７３７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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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頭屋段 0962-0000 地號，面積：14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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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彭光業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３鄰象山路１１巷７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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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33 筆） 

1 頭屋鄉象山段 0002-0000 地號，面積：4,265.9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070 分之 664 

2 頭屋鄉象山段 0003-0000 地號，面積：28.6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070 分之 664 

3 頭屋鄉象山段 0017-0000 地號，面積：434.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4 頭屋鄉象山段 0018-0000 地號，面積：4,173.0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070 分之 664 

5 頭屋鄉象山段 0038-0000 地號，面積：16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6 頭屋鄉象山段 0042-0000 地號，面積：2,69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7 頭屋鄉象山段 0045-0000 地號，面積：148.7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8 頭屋鄉象山段 0046-0000 地號，面積：2,279.6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070 分之 664 

9 頭屋鄉象山段 0047-0000 地號，面積：2,136.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070 分之 664 

10 頭屋鄉象山段 0048-0000 地號，面積：853.0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070 分之 664 

11 頭屋鄉象山段 0049-0000 地號，面積：38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070 分之 664 

12 頭屋鄉象山段 0050-0000 地號，面積：443.5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070 分之 664 

13 頭屋鄉象山段 0057-0000 地號，面積：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14 頭屋鄉象山段 0081-0000 地號，面積：1,013.8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070 分之 664 

15 頭屋鄉象山段 0083-0000 地號，面積：3,410.5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070 分之 664 

16 頭屋鄉象山段 0085-0000 地號，面積：3,750.2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17 頭屋鄉象山段 0086-0000 地號，面積：25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18 頭屋鄉象山段 0089-0000 地號，面積：15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19 頭屋鄉象山段 0100-0000 地號，面積：244.1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20 頭屋鄉象山段 0102-0000 地號，面積：385.46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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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21 頭屋鄉象山段 0103-0000 地號，面積：257.4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22 頭屋鄉象山段 0105-0000 地號，面積：284.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23 頭屋鄉象山段 0106-0000 地號，面積：408.1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24 頭屋鄉象山段 0110-0000 地號，面積：61.5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5 頭屋鄉象山段 0136-0000 地號，面積：2,649.0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26 頭屋鄉象山段 0145-0000 地號，面積：221.0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27 頭屋鄉象山段 0189-0000 地號，面積：9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28 頭屋鄉象山段 0200-0000 地號，面積：42.5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29 頭屋鄉象山段 0201-0000 地號，面積：45.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30 頭屋鄉象山段 0440-0000 地號，面積：71.2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31 頭屋鄉象山段 0715-0000 地號，面積：35.8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32 頭屋鄉象山段 0726-0000 地號，面積：246.1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33 頭屋鄉象山段 1029-0000 地號，面積：1,053.2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85 分之 72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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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游源和        死亡日期：103 年 12 月 16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１鄰１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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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象山段 0628-0000 地號，面積：2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 ��
343

�

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江鶴鳴        死亡日期：103 年 08 月 15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嘉新里１鄰東路２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嘉新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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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嘉盛段 1857-0000 地號，面積：1,0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苗栗市嘉盛段 00642-000 建號，門牌：嘉新里１鄰東路２０號  

 面積：116.3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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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湯慶南        死亡日期：103 年 07 月 2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玉清里１９鄰玉興西街５７巷３６之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

市玉清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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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2筆） 

1 苗栗市芒埔段 0617-0006 地號，面積：12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苗栗市玉清段 0901-0000 地號，面積：46.9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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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德城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07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開礦村５鄰８７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開礦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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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芒埔段 0619-0014 地號，面積：75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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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劉玄清        死亡日期：103 年 10 月 23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玉華里２１鄰玉維路３３巷８之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玉

華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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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芒埔段 0670-0015 地號，面積：21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苗栗市芒埔段 00989-000 建號，門牌：２１鄰玉維街３３巷８之１號  

 面積：216.7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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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乾來        死亡日期：103 年 01 月 02 日   

住址： 苗栗縣大湖鄉大南村８鄰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大湖鄉大南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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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2 筆） 

1 苗栗市為公段 1107-0000 地號，面積：9.6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0 分之 1 

2 苗栗市為公段 1123-0000 地號，面積：24.8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0 分之 1 

3 苗栗市為公段 1123-0001 地號，面積：17.1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0 分之 1 

4 苗栗市為公段 1123-0002 地號，面積：1.0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0 分之 1 

5 苗栗市為公段 1124-0000 地號，面積：42.5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0 分之 1 

6 苗栗市為公段 1124-0001 地號，面積：19.3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0 分之 1 

7 苗栗市為公段 1124-0002 地號，面積：1.8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0 分之 1 

8 苗栗市為公段 1139-0000 地號，面積：65.9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0 分之 1 

9 苗栗市為公段 1140-0000 地號，面積：35.2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0 分之 1 

10 苗栗市為公段 1143-0000 地號，面積：11.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0 分之 1 

11 苗栗市大倫段 0362-0000 地號，面積：24.9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0 分之 1 

12 苗栗市大倫段 0374-0000 地號，面積：133.5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0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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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鄒玉梅        死亡日期：103 年 09 月 24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維新里６鄰復興路二段１６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維新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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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大倫段 0283-0000 地號，面積：50.5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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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鄒黃秀蘭        死亡日期：103 年 01 月 23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福星里２９鄰健福街１巷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福星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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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福安段 1592-0000 地號，面積：97.2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苗栗市福安段 01187-000 建號，門牌：福星里２９鄰健福街１巷２號  

 面積：138.7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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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劉玉梅        死亡日期：103 年 09 月 19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清華里１鄰福星街６５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清華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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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4筆） 

1 苗栗市建功段 0767-0000 地號，面積：18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苗栗市建功段 0770-0000 地號，面積：12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3 苗栗市豐年段 1170-0000 地號，面積：23.5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 分之 1 

4 苗栗市豐年段 1171-0000 地號，面積：6.8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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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鴻賽        死亡日期：103 年 06 月 08 日   

住址： 苗栗縣銅鑼鄉中平村２鄰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銅鑼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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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公館段 0571-0001 地號，面積：63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 分之 2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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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江生貴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03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６鄰４６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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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福基段 0462-0002 地號，面積：1,06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 分之 2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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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鍾廷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7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石墻村５鄰石墻１１３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石墻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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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3筆） 

1 公館鄉出礦坑段 0127-0002 地號，面積：2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公館鄉出礦坑段 0284-0000 地號，面積：4,11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公館鄉出礦坑段 0284-0001 地號，面積：5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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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漢清        死亡日期：103 年 04 月 11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玉泉村９鄰８４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玉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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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地號，面積：53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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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鍾禮壽        死亡日期：103 年 12 月 08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玉谷村３鄰玉谷６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玉谷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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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2筆） 

1 公館鄉五谷岡段 0184-0000 地號，面積：4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2 公館鄉五谷岡段 0230-0001 地號，面積：9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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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羅承增        死亡日期：103 年 01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五谷岡２９４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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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五谷岡段 0294-0005 地號，面積：1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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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傅新勳        死亡日期：103 年 01 月 06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玉谷村２鄰玉谷３９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玉谷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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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5筆） 

1 公館鄉五谷岡段 0330-0000 地號，面積：2,47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0 分之 1 

2 公館鄉五谷岡段 0330-0001 地號，面積：10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0 分之 1 

3 公館鄉五谷岡段 1120-0000 地號，面積：67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 分之 6 

4 公館鄉五谷岡段 1121-0000 地號，面積：67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 分之 6 

5 公館鄉五谷岡段 1122-0000 地號，面積：2,69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 分之 6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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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清懷        死亡日期：103 年 08 月 24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鶴山村１鄰鶴山１６之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鶴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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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2筆） 

1 公館鄉鶴子岡段 0061-0001 地號，面積：23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公館鄉鶴子岡段 0620-0000 地號，面積：94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公館鄉鶴子岡段 00255-000 建號，門牌：鶴山村１鄰１６之１號  

 面積：173.7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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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孫玉芳        死亡日期：103 年 11 月 19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鶴山村６鄰鶴山２０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鶴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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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鶴子岡段 0175-0001 地號，面積：11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公館鄉鶴子岡段 00417-000 建號，門牌：鶴山村６鄰鶴山２０２號  

 面積：206.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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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何錦才        死亡日期：103 年 11 月 08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尖山村２７５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尖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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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尖山段 0275-0000 地號，面積：68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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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何錦才        死亡日期：103 年 11 月 08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尖山村２７５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尖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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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尖山段 0276-0000 地號，面積：2,79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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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裕祥        死亡日期：103 年 06 月 08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恭敬里９鄰東海街３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恭敬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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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3筆） 

1 苗栗市恭敬段 0731-0000 地號，面積：18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96 分之 8 

2 公館鄉尖山段 1057-0001 地號，面積：21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2,440 分之 671 

3 公館鄉尖山段 1635-0000 地號，面積：99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6,280 分之 12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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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玉妹        死亡日期：103 年 09 月 13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維新里２４鄰榮光６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維新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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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南河段 0804-0000 地號，面積：7,21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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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羅承增        死亡日期：103 年 01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五穀岡村２９４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五穀岡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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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南河段 0972-0000 地號，面積：33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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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羅承增        死亡日期：103 年 01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五穀岡村２９４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五穀岡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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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南河段 0974-0000 地號，面積：1,81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 ��
343

�

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羅承增        死亡日期：103 年 01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五穀岡村２９４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五穀岡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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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南河段 0975-0000 地號，面積：63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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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世浩        死亡日期：103 年 07 月 03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１６鄰尖豐路１２１巷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頭屋

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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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北河段 0277-0001 地號，面積：2,59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4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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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東生        死亡日期：103 年 11 月 17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五谷村４鄰五谷１２７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五谷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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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8筆） 

1 公館鄉新岡段 0459-0005 地號，面積：819.2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公館鄉新岡段 0460-0000 地號，面積：472.5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 分之 170 

3 公館鄉新岡段 0461-0000 地號，面積：87.0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4 公館鄉新岡段 0461-0001 地號，面積：3,385.2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 分之 1 

5 公館鄉石墻段 1266-0000 地號，面積：1,582.2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8 分之 1 

6 公館鄉石墻段 1267-0000 地號，面積：20.3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8 分之 1 

7 公館鄉石墻段 1268-0000 地號，面積：27.7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8 分之 1 

8 公館鄉石墻段 1269-0000 地號，面積：449.8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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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江生貴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03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６鄰館南街１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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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館聖段 0529-0001 地號，面積：4.1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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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秋菊        死亡日期：103 年 05 月 20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２鄰福基２７之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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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3筆） 

1 公館鄉福基段 0369-0000 地號，面積：11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2 公館鄉福基段 0375-0001 地號，面積：11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3 公館鄉福基段 0375-0002 地號，面積：7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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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彭邱柿妹        死亡日期：103 年 01 月 31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館東村１鄰大同路２４０巷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館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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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館陽段 0280-0000 地號，面積：132.4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公館鄉館陽段 00176-000 建號，門牌：大同路１鄰２４０巷２號  

 面積：138.3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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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賴永雄        死亡日期：103 年 07 月 04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館東村７鄰大東路８５巷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館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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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館明段 0212-0000 地號，面積：296.6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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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江林水妹        死亡日期：103 年 11 月 22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石墻村５鄰石墻１２３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石墻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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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2筆） 

1 公館鄉石墻段 1278-0000 地號，面積：22.3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2 公館鄉關爺埔段 0952-0000 地號，面積：131.1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公館鄉關爺埔段 00084-000 建號，門牌：  

 面積：3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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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清松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27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石墻村１鄰石墻２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石墻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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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關爺埔段 0185-0000 地號，面積：103.9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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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涂謝三妹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05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玉華里９鄰玉維三街２９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玉華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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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維祥段維祥小段 0247-0001 地號，面積：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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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蘇霖錫        死亡日期：103 年 01 月 11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北河村１０鄰北河路１１３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北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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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恭敬段 1359-0000 地號，面積：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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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葉詹定妹        死亡日期：103 年 01 月 19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青苗里１２鄰中正路５８９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青苗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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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2筆） 

1 苗栗市苗栗段 0102-0049 地號，面積：1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2 苗栗市苗栗段 0216-0007 地號，面積：5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苗栗市苗栗段 00290-000 建號，門牌：  

 面積：14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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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義貴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26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２鄰至公路１１７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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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7筆） 

1 苗栗市福麗段 0759-0000 地號，面積：3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0 分之 5 

2 苗栗市福麗段 0761-0000 地號，面積：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0 分之 5 

3 苗栗市福麗段 0764-0000 地號，面積：21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40 分之 13 

4 苗栗市福麗段 0765-0000 地號，面積：6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40 分之 13 

5 苗栗市福麗段 0767-0000 地號，面積：1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83,000 分之 61,000 

6 苗栗市福麗段 0775-0000 地號，面積：23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40 分之 13 

7 苗栗市福麗段 0780-0000 地號，面積：2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 分之 138 

  建物部分（共 1棟） 

1 苗栗市福麗段 00379-000 建號，門牌：  

 面積：14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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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寶英        死亡日期：103 年 10 月 20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１４鄰尖豐街５８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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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苗栗段 0754-0002 地號，面積：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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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義貴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26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１鄰１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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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福麗段 0760-0000 地號，面積：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2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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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義貴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26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１鄰１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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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福麗段 0763-0000 地號，面積：25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2 

  建物部分（共 0棟） 



���� ��
343

�

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９鄰新英７２之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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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3筆） 

1 苗栗市南勢坑段上南勢坑小段 0059-0000 地號，面積：1,27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苗栗市南勢坑段上南勢坑小段 0822-0000 地號，面積：1,29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苗栗市聯大段 1862-0000 地號，面積：3,230.0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 ��
343

�

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桂梅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17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川里３鄰龍岡２６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川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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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南勢坑段下南勢坑小段 0696-0033 地號，面積：11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苗栗市南勢坑段下南勢坑小段 00179-000 建號，門牌：新川里３鄰龍岡２６號  

 面積：156.5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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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賴煥均        死亡日期：103 年 09 月 03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西山里４７９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西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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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南勢坑段下南勢坑小段 0851-0000 地號，面積：9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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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范遠成        死亡日期：103 年 06 月 26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川里１８鄰姜麻坑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川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 ��
343

�

����	
� �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南勢坑段下南勢坑小段 1155-0000 地號，面積：13,39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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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本香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05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南勢里１５鄰坪頂西３４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南勢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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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大坪段 0224-0000 地號，面積：27.1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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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胡瓊妹        死亡日期：103 年 05 月 11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嘉新里２１鄰賢街１４５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嘉新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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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3筆） 

1 苗栗市文聖段 0139-0000 地號，面積：10.0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苗栗市文聖段 0140-0000 地號，面積：103.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苗栗市文聖段 0141-0000 地號，面積：0.3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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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廖巫鳳嬌        死亡日期：103 年 04 月 29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文山里５鄰文發路１６５巷１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文山

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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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文發段 0017-0000 地號，面積：0.4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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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江細玉        死亡日期：103 年 11 月 28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玉華里８鄰玉清路２６９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玉華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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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28-0000 地號，面積：9,199.0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50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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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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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39-0000 地號，面積：13,520.0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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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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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44-0000 地號，面積：693.6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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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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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61-0000 地號，面積：781.0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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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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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67-0000 地號，面積：17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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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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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68-0000 地號，面積：481.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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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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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69-0000 地號，面積：401.2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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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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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70-0000 地號，面積：576.7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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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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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71-0000 地號，面積：275.0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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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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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72-0000 地號，面積：16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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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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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77-0000 地號，面積：131.1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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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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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78-0000 地號，面積：635.8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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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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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79-0000 地號，面積：399.6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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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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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80-0000 地號，面積：157.7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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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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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83-0000 地號，面積：163.6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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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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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84-0000 地號，面積：444.3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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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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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85-0000 地號，面積：42.3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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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 ��
343

�

����	
� �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86-0000 地號，面積：242.2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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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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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90-0000 地號，面積：3,210.7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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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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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91-0000 地號，面積：344.0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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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玉財        死亡日期：103 年 03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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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聯大段 1893-0000 地號，面積：14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0,000 分之 2,0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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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義貴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26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１鄰１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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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福麗段 0762-0000 地號，面積：25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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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義貴        死亡日期：103 年 02 月 26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１鄰１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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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福麗段 0762-0000 地號，面積：25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0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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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彭榮茂        死亡日期：105 年 08 月 03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福德村２鄰福德８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福德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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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3筆） 

1 公館鄉福基段 0547-0121 地號，面積：16,98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2 公館鄉福基段 0551-0000 地號，面積：58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3 公館鄉福基段 0551-0007 地號，面積：49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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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清有        死亡日期：067 年 01 月 08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仁隆８６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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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仁隆段 0853-0004 地號，面積：54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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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阿近        死亡日期：065 年 02 月 16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仁隆５２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 ��
343

�

����	
� �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仁隆段 0853-0004 地號，面積：54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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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阿番        死亡日期：065 年 02 月 01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仁隆８６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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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仁隆段 0853-0004 地號，面積：54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2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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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盛木        死亡日期：068 年 01 月 06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１４３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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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鶴子岡段 0093-0000 地號，面積：4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50 分之 1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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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盛木        死亡日期：068 年 01 月 06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１４３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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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鶴子岡段 0142-0002 地號，面積：2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50 分之 10 

  建物部分（共 0棟） 



���� ��
343

�

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盛文        死亡日期：067 年 02 月 27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１４３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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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鶴子岡段 0093-0000 地號，面積：4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50 分之 15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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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盛文        死亡日期：067 年 02 月 27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１４３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 ��
343

�

����	
� �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鶴子岡段 0142-0002 地號，面積：2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50 分之 15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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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盛文        死亡日期：067 年 02 月 27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１４３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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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鶴子岡段 0143-0000 地號，面積：1,94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50 分之 15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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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盛春        死亡日期：084 年 01 月 08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１４３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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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鶴子岡段 0093-0000 地號，面積：4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50 分之 15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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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盛春        死亡日期：084 年 01 月 08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１４３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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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鶴子岡段 0142-0002 地號，面積：2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50 分之 15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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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盛春        死亡日期：084 年 01 月 08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１４３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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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鶴子岡段 0143-0000 地號，面積：1,94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50 分之 15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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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盛廷        死亡日期：075 年 03 月 18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１４３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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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鶴子岡段 0143-0000 地號，面積：1,94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50 分之 6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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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盛雲        死亡日期：065 年 07 月 23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１４３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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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鶴子岡段 0093-0000 地號，面積：4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50 分之 6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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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盛雲        死亡日期：065 年 07 月 23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１４３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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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鶴子岡段 0142-0002 地號，面積：2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50 分之 6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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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盛雲        死亡日期：065 年 07 月 23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１４３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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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鶴子岡段 0143-0000 地號，面積：1,94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50 分之 6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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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開生        死亡日期：058 年 08 月 05 日   

住址： 苗栗縣銅鑼鄉新雞隆４８６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銅鑼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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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南勢段 0357-0000 地號，面積：114.8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9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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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開生        死亡日期：058 年 08 月 05 日   

住址： 苗栗縣銅鑼鄉新雞隆４８６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銅鑼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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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南勢段 0359-0000 地號，面積：45.2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9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 ��
343

�

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開海        死亡日期：049 年 07 月 19 日   

住址： 苗栗縣銅鑼鄉新雞隆４８６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銅鑼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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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南勢段 0357-0000 地號，面積：114.8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9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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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開海        死亡日期：049 年 07 月 19 日   

住址： 苗栗縣銅鑼鄉新雞隆４８６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銅鑼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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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南勢段 0359-0000 地號，面積：45.2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9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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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逢明        死亡日期：103 年 01 月 14 日   

住址： 苗栗市維祥里內麻２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市維祥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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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勝利段 0232-0001 地號，面積：6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 ��
343

�

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逢明        死亡日期：103 年 01 月 14 日   

住址： 苗栗市維祥里內麻２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市維祥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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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勝利段 0232-0005 地號，面積：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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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逢明        死亡日期：103 年 01 月 14 日   

住址： 苗栗市維祥里內麻２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市維祥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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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勝利段 0381-0000 地號，面積：9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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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逢明        死亡日期：103 年 01 月 14 日   

住址： 苗栗市維祥里內麻２２１號（△通報住址：苗栗市維祥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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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勝利段 2627-0000 地號，面積：25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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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金妹        死亡日期：103 年 09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鎮苗栗５３１號（△通報住址：苗栗鎮苗栗５）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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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苗栗段 0531-0004 地號，面積：5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400 分之 94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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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金妹        死亡日期：103 年 09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鎮苗栗５３１號（△通報住址：苗栗鎮苗栗５）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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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苗栗段 0531-0005 地號，面積：28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400 分之 94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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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金妹        死亡日期：103 年 09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鎮苗栗５３１號（△通報住址：苗栗鎮苗栗５）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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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苗栗段 0531-0008 地號，面積：5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400 分之 94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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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冬梅        死亡日期：103 年 09 月 09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里１９鄰長春２５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建功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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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外獅潭段 0973-0031 地號，面積：6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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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辛壬        死亡日期：054 年 02 月 18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二岡坪村１０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二岡坪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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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105-0000 地號，面積：40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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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辛壬        死亡日期：054 年 02 月 18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二岡坪村１０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二岡坪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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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106-0001 地號，面積：25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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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辛壬        死亡日期：054 年 02 月 18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二岡坪村１０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二岡坪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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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107-0000 地號，面積：26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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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辛彩        死亡日期：066 年 01 月 04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二岡坪村１０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二岡坪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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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107-0000 地號，面積：26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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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辛彩        死亡日期：066 年 01 月 04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二岡坪村１０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二岡坪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 ��
343

�

����	
� �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106-0001 地號，面積：25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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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金石        死亡日期：018 年 10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枋寮坑村８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枋寮坑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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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107-0000 地號，面積：26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36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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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金石        死亡日期：018 年 10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枋寮坑村８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枋寮坑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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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105-0000 地號，面積：40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36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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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金石        死亡日期：018 年 10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枋寮坑村８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枋寮坑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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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106-0001 地號，面積：25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36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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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金石        死亡日期：018 年 10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北河村６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枋寮坑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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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679-0000 地號，面積：19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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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金石        死亡日期：018 年 10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北河村６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枋寮坑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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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681-0000 地號，面積：2,21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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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金石        死亡日期：018 年 10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北河村６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枋寮坑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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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681-0002 地號，面積：75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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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金石        死亡日期：018 年 10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北河村６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枋寮坑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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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681-0003 地號，面積：1,48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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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金石        死亡日期：018 年 10 月 12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北河村６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枋寮坑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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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681-0004 地號，面積：2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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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辛德        死亡日期：075 年 03 月 2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曲洞村１０鄰９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曲洞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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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107-0000 地號，面積：26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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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辛德        死亡日期：075 年 03 月 2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二岡坪村１０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曲洞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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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106-0001 地號，面積：25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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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辛德        死亡日期：075 年 03 月 22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曲洞村１０鄰曲洞９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曲洞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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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105-0000 地號，面積：40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 ��
343

�

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范成祚        死亡日期：094 年 03 月 15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２５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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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1091-0000 地號，面積：360.1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76 分之 28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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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范成祚        死亡日期：094 年 03 月 15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２５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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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1073-0000 地號，面積：41.4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76 分之 28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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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添德        死亡日期：060 年 03 月 14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３６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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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福基段 0369-0000 地號，面積：11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 分之 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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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添德        死亡日期：060 年 03 月 14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３６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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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福基段 0375-0001 地號，面積：11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 分之 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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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添德        死亡日期：060 年 03 月 14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３６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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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福基段 0375-0002 地號，面積：7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 分之 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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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俊德        死亡日期：010 年 04 月 03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３６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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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福基段 0369-0000 地號，面積：11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 分之 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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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俊德        死亡日期：010 年 04 月 03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３６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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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福基段 0375-0001 地號，面積：11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 分之 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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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俊德        死亡日期：010 年 04 月 03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３６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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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福基段 0375-0002 地號，面積：7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 分之 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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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汝仁        死亡日期：009 年 02 月 11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３６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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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福基段 0369-0000 地號，面積：11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 分之 12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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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汝仁        死亡日期：009 年 02 月 11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３６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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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福基段 0375-0001 地號，面積：11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 分之 12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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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汝仁        死亡日期：009 年 02 月 11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３６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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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福基段 0375-0002 地號，面積：7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 分之 12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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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德        死亡日期：058 年 01 月 30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３６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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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福基段 0369-0000 地號，面積：11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 分之 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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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德        死亡日期：058 年 01 月 30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３６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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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館鄉福基段 0375-0001 地號，面積：11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 分之 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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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德        死亡日期：058 年 01 月 30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３６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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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福基段 0375-0002 地號，面積：7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 分之 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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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豹興        死亡日期：039 年 08 月 08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維祥里內麻７７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維祥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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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654-0001 地號，面積：3,45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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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克實        死亡日期：043 年 04 月 05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維祥里內麻４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維祥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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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654-0001 地號，面積：3,45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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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阿祥        死亡日期：053 年 02 月 09 日   

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維祥里內麻４１號 （△通報住址：苗栗縣苗栗市維祥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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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654-0001 地號，面積：3,45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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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進興        死亡日期：014 年 03 月 14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尖山村１２５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尖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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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654-0001 地號，面積：3,45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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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錫爵        死亡日期：030 年 08 月 06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五谷岡村７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五谷岡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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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654-0001 地號，面積：3,45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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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慶祥        死亡日期：041 年 08 月 10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公館村３４２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公館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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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935-0001 地號，面積：30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2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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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開增        死亡日期：063 年 08 月 31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５０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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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935-0001 地號，面積：30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2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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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進財        死亡日期：086 年 11 月 02 日   

住址： 苗栗縣公館鄉公館村３６９號（△通報住址：苗栗縣公館鄉公館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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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 0935-0001 地號，面積：30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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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如珪        死亡日期：095 年 12 月 19 日   

住址： 竹南郡後龍鄉後龍字後龍四九九番地（△通報住址：竹南郡後龍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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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苗栗市嘉盛段 0125-0002 地號，面積：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0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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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海紹        死亡日期：050 年 12 月 05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５６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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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4筆） 

1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0550-0000 地號，面積：557.6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320 分之 333 

2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0554-0000 地號，面積：110.3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320 分之 333 

3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0556-0000 地號，面積：144.5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440 分之 153 

4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0558-0000 地號，面積：145.4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440 分之 15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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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阿妹        死亡日期：054 年 08 月 19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５６１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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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4筆） 

1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0550-0000 地號，面積：557.6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320 分之 333 

2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0554-0000 地號，面積：110.3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320 分之 333 

3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0556-0000 地號，面積：144.5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440 分之 153 

4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0558-0000 地號，面積：145.4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440 分之 15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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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德智        死亡日期：041 年 04 月 21 日   

住址： 公館鄉大坑村 51 號（△通報住址：公館鄉大坑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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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公館段 0722-0008 地號，面積：4,33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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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德榮        死亡日期：039 年 06 月 28 日   

住址： 公館鄉大坑村 51 號（△通報住址：公館鄉大坑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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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公館段 0722-0008 地號，面積：4,33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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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德新        死亡日期：047 年 12 月 28 日   

住址： 公館鄉大坑村 51 號（△通報住址：公館鄉大坑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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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公館段 0722-0008 地號，面積：4,33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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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德貴        死亡日期：046 年 03 月 29 日   

住址： 公館鄉大坑村 51 號（△通報住址：公館鄉大坑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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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公館段 0722-0008 地號，面積：4,33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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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子章        死亡日期：043 年 03 月 19 日   

住址： 公館鄉大坑村 3 鄰 50 號（△通報住址：公館鄉大坑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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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公館鄉公館段 0722-0008 地號，面積：4,33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2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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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黃生妹        死亡日期：080 年 08 月 11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５２９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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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0101-0000 地號，面積：46.1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40 分之 3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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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黃生妹        死亡日期：080 年 08 月 11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５２９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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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0105-0000 地號，面積：196.3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40 分之 30 

  建物部分（共 0棟） 



��� ��
343

�

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苗地一字第 1060001940 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火錦        死亡日期：064 年 09 月 04 日   

住址：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５１６號（△通報住址：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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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部分（共 1筆） 

1 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0119-0000 地號，面積：4.2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5 分之 5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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